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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推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议

题，因此探究相关科技政策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采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按照“政

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分析框架，结合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循环价值链的逻辑，对政策

如何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逻辑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中央政策主体较为分散，数

字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推动作用明显；供给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是主要政策工具，“数字创新”

“数据应用”“数据交易”和“数据治理”为主要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布

局上存在一定差异性；未来可优化“主体-工具-目标”体系，以及普适性政策工具和特殊性政策工具的组

合，提升政策效率。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数字创新；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

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therefore it being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data elements policies.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policy documen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how polici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to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used the follow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policy subject,

policy tool, policy target, and the logic of the data element value chain: collection, storage, governance, transaction

and application. [Results/conclus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1) The central policy entities are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with developed digital economy have a significant driving role. (2) Supply side policy

tools and environmental side policy tools are the main policy tools, with digital innovation, data applic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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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and data governance as the main policy targets. (3)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layout and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target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4) To improve policy

efficiency, the policy system can be optimized,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subjects, policy targets, and

policy tools,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universal and special policy tool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elements; digital innovation; policy subjects; policy tools;

policy targets

2024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进行明确界定，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

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当前，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推

动生产方式深刻变革，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重塑了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组合，

还带来了与原有生产要素组合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1-2] ，数字创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3] 。

数字创新区别于传统的创新模式，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其依托数据作为关键要素有效

提升传统要素资源配置，并借助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广泛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生产效率提升[4-5]。因此，数字创新所催生的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正

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体现，代表了新型、高质量生产力的跃升[6-7]。

数据作为数字创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如何高效、快速地向新质生产力转化，这一现实问

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当前关于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理论

逻辑和实现路径的讨论中[7-10],主要体现在场景驱动[11]、市场机制[11-12]，除此之外还对企业[7]、

国家基础设施[13]和人才[14]等科技政策主体或工具对其转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由此看来，当

前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科技政策在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中的作用，但是

主要分析单一政策要素的影响，关于系统分析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的

研究还比较缺乏。

科技政策是综合性政策，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是政府在设计、选择、执行和

评估政策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15,16]。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

策目标”的科技政策逻辑分析框架，之后采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对政策文献进行分析，

探究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为完善数据要素、数字创新政策体系提供

参考，以期能够可持续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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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框架

1.1政策主体维度

政策主体是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执行以及评估等各个政策过程阶段的个体和组织[15]。

科技政策主体既有公共政策主体的一般特征，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科技政策的主体一

般包括官方参与者、非官方参与者和智库机构[15]。其中，非官方参与者主要包括公众、利益

团体、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科学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以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执政党

和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官方参与者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

完善，尤其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逐渐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在科技政策中扮演重

要角色。除此之外，高校、科研机构等也在科技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科技政策主体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既有的政策文献相关研究还主要将政策制定主体作为

政策主体开展分析[16]。本文主要考虑了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这两种政策制定主体。

1.2政策工具维度

科技政策工具是组成科技政策的基本元素[15,17]，对其科学合理地运用也是实现预期政策

目标的重要依据和保证。科技政策工具是一套复合的政策体系，是政府干预企业技术创新活

动的有效手段，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发挥作用。一系列与数字创新相关的政策都旨在推动“数

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技术赋能”两个方面[18]，因此，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都会在数字创新

过程中促进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此外，搭建一个有利于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良

好环境，比如“数字创新治理”，可以规范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

因此，本文参考既有研究，按照政策工具对技术产生影响的层面不同，将科技政策工具划分

为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政策工具与需求面政策工具[15,17]。其中，供给面政策工具和需求

面政策工具对创新活动起直接的推动或拉动作用，环境面政策工具起间接的影响作用，如图

1所示。供给面政策工具具体包括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公共服务、信息支

持等；需求面政策工具具体包括示范工程、消费补贴、政府采购、服务外包、贸易管制等；

环境面政策工具则具体包括目标规划、技术标准、知识产权、法规管制、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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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科技政策工具对创新活动的作用方式[15]

Fig.1 The Model of the Role of Technology Policy Tools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15]

1.3政策目标维度

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政策制定和执行所达到的目标和预期效果[16-17],一般在

政策文件中有所体现[19]。科技政策目标可分为“推动科技发展”和“实现公共服务”两种类

型[20]，“推动科技发展”指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而“实现公共服务”则指利用科学

技术成果为社会提供服务。因此，数字创新政策也是基于这两个目标而制定，数据要素向新

质生产力转化不仅体现在通过数据要素实现数字创新，还体现在开放数据要素实现公共服务。

结合数字创新反馈机制[18]和数据要素循环价值链“收-存-治-易-用”[7]的思路，本文将推动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分为：数字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收集、

数据存储、数据治理、数据交易、数据应用等。

1.4本研究分析框架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推动数据要素向新

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分析框架，如图 2所示。

图 2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分析框架

Fig.2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olicy Logic of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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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

政策文献因贯穿政府活动始终，客观地呈现了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活动，是政府或政府部

门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自然而然留下的可观察、可追溯的客观印迹，能为实证研究提供特

定的历史数据[21]。政策文献作为一种实证数据，已被广泛应用到科技政策逻辑的研究中

[16-17,19,20-21,25-26]。

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是以内容分析法、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等为基础，对政策文献的

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要素等进行分析[21]，从而揭示政策工具结构[17,23-24]、政策主题变迁[22-23]、

政策主体合作网络[25]、政策关联网络[26]等。政策文献量化分析一般包括政策文献收集、研

究问题确定、政策文献外部特征确定和内容特征编码、编码结果量化分析 4个步骤，涉及的

具体分析技术主要有内容分析、共现分析、网络分析等。本文通过对科技政策中的“政策主

体”“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编码，以及频次统计和共现分析，来探究推动数据要素

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

2.2政策文献收集与筛选

本文以北大法宝和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政策网站为数据来源，收集整理数据

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科技政策文献。首先，通过“数据要素”“数字经济”“数字创新”

等关键词搜索并爬取相关数据，共获得中央政策文献 41份，地方政策文献 624份。数据收

集时间为 2024年 6月 18日。之后，对政策文献进行整理和筛选，筛选过程中去掉了和本文

研究主题不相关的传统数据管理的政策文献以及关于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

委员等提议的回复等，最终获得中央政策文献 20份，地方政策文献 409条。

2.3政策文献内容编码规则

按照“文件编号-章节/条文”，分别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 3个维度对政策

文献内容进行确定或编码。首先，对政策文献中的政策制定主体按照中央机关、地方政府等

进行编码。之后，对政策文献中的政策工具进行编码，并结合供给面、环境面和需求面 3

种类型对不同政策工具进行归类。根据苏竣[15]对科技政策工具的描述和范梓腾等[17]对大数

据产业政策工具的描述，结合数字创新的特点，提出了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数字创

新政策工具细分框架，并进行了具体描述，如表 1所示。

表 1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科技政策工具归类和描述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echnology Policy Tool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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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具体描述

供给面政

策工具

教育培训 对参与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的相关人员的职业培训、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信息支持 通过建设信息系统或资料库提供数字创新或数据要素相关的国内外产业或技术信息

基础设施 建立提供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配套的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对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相关的各个事项或环节提供的财政投入

公共服务 为保障数字创新的顺利进行，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

环境面政

策工具

目标规划
确立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发展的宏观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对要达到的目标及远景

进行总体描述和规划

技术标准 制定与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相关的市场规则标准、技术标准规范和配套准则

税收优惠 对从事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生产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赋税上的减免

知识产权 对数据要素或数字创新过程中相关技术专利的知识产权普及、布局、保护和研究

法规管制 设定企业制度、创新政策、行业标准、环境等来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金融支持
鼓励产业投资机构和担保机构加大对数据要素发展和数字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引

导金融机构对项目优先予以信贷支持，鼓励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需求面政

策工具

政府采购 对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或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大量采购

消费补贴 对购买数字技术或数字技术赋能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

服务外包 将一些数字技术或者产品开发的需求委托给企业或科研机构

贸易管制 通过对进出口技术和产品的各项管制措施，拉动数字创新

示范工程 通过示范过程的建立来引导和推进数字创新

对政策文献中的政策目标进行编码。如 1.3所述，每一项政策目标都会落脚在数字创新

或公共服务。除此之外，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还体现在数据循环价值链的每个阶段，

数据价值链体现了从数字技术创新到数字技术赋能的转变。结合范梓腾等[17]对大数据政策

目标的编码分类和尹西明等[7]对数据循环价值链中各个阶段的定义，制定了数据要素向新质

生产力转化的科技政策目标细分框架，并进行了具体描述，如表 2所示。

表 2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归类和描述

Tab.2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echnology Policy Target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目标名称 目标描述

数字创新 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支撑数据要素采集、存储、分析开展数字创新的平台、服务器和网络等

数据收集 通过设备或平台对数据要素进行采集和汇聚

数据存储 通过设备或平台对数据要素进行存储

数据治理 对数据要素进行管理和控制，确保数据要素的质量、安全和可用

数据交易 数据要素以商品化的形式进行交易和流通

数据应用
通过对数据要素本身及其衍生生产要素应用到数字技术的研发和赋能过程中，以

实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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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政策文献内容编码

为了能够对编码规则的有效性进行判断，首先对政策文献进行预编码，考虑到预编码样

本应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本文选择国家数据局等部门颁布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

划(2024—2026年)》、国务院颁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颁布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文献进行预编码。文献预编码的结果表明，既定编

码规则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编码规则，由两位研究者分别独立对政策文献的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进

行编码。完成初步编码后，两位研究者进行交叉检查，对存在争议的编码进行讨论，最后达

成共识。

3 结果分析

3.1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主体分析

根据对政策主体的频次统计发现，共有 36 个机构参与了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

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但只有 10 个机构参与了至少两份文件的制定。相比较而言，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数据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

是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主要政策主体，如表 3 所示。其中，工业和信息化部作

为参与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最多的中央政策主体，主要制定了与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大数据产业发展示范点申报等相关的政策文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则主要制定了数字经

济重大工程、数字创新协同体系建设等相关政策文件；国家数据局自 2023 年成立以来，主

要参与数据资源的调查和牵头制定数据要素发展规划；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主要参与政策的发布，作为牵头单位的较少。

表 3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中央政策主体

Tab.3 The Central Policy Subject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序号 中央政策主体 政策数 序号 中央政策主体 政策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 10 6 国家知识产权局 2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 7 科学技术部 2

3 国家数据局 4 8 文化和旅游部 2

4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4 9 中国人民银行 2

5 财政部 3 10 自然资源部 2

注：由多个机构联合颁布的政策，在每个机构均被统计一次。

在地方政府层面，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文献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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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一些数字经济发达省份，以及贵州、广西、安徽、四

川等一些希望通过大数据发展提高经济水平的省份，具体分布如表 4 所示。

表 4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政策文献分布（地方政府）

Tab.4 The Local Policy Subject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序号 省份 政策数 序号 省份 政策数

1 广东 45 16 宁夏 8

2 江苏 41 17 山西 8

3 山东 41 18 湖南 7

4 广西 31 19 吉林 7

5 贵州 31 20 陕西 7

6 安徽 22 21 云南 7

7 浙江 22 22 重庆 7

8 四川 18 23 天津 6

9 福建 17 24 黑龙江 4

10 河南 15 25 江西 4

11 湖北 11 26 甘肃 3

12 上海 10 27 海南 3

13 河北 9 28 辽宁 3

14 内蒙古 9 29 青海 3

15 北京 8 30 新疆 2

注：未收集到西藏颁布的与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文献。

3.2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工具分析

从政策工具类型来看，根据政策工具的频数统计，中央层面的政策工具中，环境面政策

工具的数量为 41，占比 46%；供给面政策工具为 37，占比 41%；需求面政策工具仅为 12，

占比 13%。然而，除安徽、内蒙古、宁夏、上海、天津、浙江、重庆外，地方政府颁布的

政策中，供给面政策工具是各省份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类型。在辽宁省，供给面政策工具的

占比高达 66.67%，具体如图 3和图 4所示。

从 16个具体政策工具来看，对比图 3和图 5，中央政策中，政策工具使用差异较大，

排名前 5位的依次是基础设施（供给面）、法规管制（环境面）、示范工程（需求面）、技

术标准（环境面）、教育培训（供给面）和目标规划（环境面）（并列第 5）。其中，中央

政府使用的工具面政策工具（信息支持除外）和环境面政策工具中较为突出的均有 3项。而

需求面政策工具中，只有示范工程 1项。与之相比较，地方政府使用的政策工具较为均衡，

排名前 5位的依次是法规管制（环境面）、目标规划（环境面）、金融支持（环境面）、教

育培训（供给面）和公共服务（供给面）。基础设施（供给面）、示范工程（需求面）和技

术标准（环境面）不在其中。既有研究表明，政策工具随着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发展，一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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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由需求面的示范工程为主，转向环境面和供给面 [19]。值得注意的是，需求面政策工具使

用较为频繁。信息支持（供给面）、政府采购（需求面）和消费补贴（需求面）将有可能成

为从地方政策到中央政策自下而上扩散的政策工具。

图 3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工具分布（中央层面）

Fig.3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ool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Central Level

图 4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工具类型分布（地方政府）

Fig.4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ool Type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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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工具分布（地方政府）

Fig.5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ool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Local Governments）

3.3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目标分析

政策目标的频数统计显示，无论是中央政策还是地方政策，“数字创新”“数据应用”

“数据交易”和“数据治理”都是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政策的主要目标，通过实

现这些目标来实现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并使其可持续。但是，政策目标呈现出“两

极分化”的特征，以“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收集”和“数据存储”为发展重点的政策较少。

这也直接反映了政府部门需重视对数据基础资源的建设，为数据交易、应用、数字创新，推

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中央政策中数据治理（占比为 33%）、数据应用（占比为 25%）的目标性强于数据交

易（占比为 16%）、数字创新（占比为 13%）两项目标；而地方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则是

数字创新（占比为 29%），其次为数据治理（占比为 25%）和数字应用（占比为 24%）。

这直接体现了地方政府正在积极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大数据产

业发展示范点申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字经济重大工程、数字创新协同体系建设，

国家数据局牵头发布的数据要素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赋能实体经济。

而中央政府则在促进数字创新和公共服务的同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强化数据治理，推动数

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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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央 b 地方

图 6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目标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argets for Transforming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3.4 基于“主体-工具-目标”的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和实施路径，本文分别构建了中

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共现矩阵，并采用 Gephi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

了网络图谱，如图 7所示。

结果表明，中央政策主体促进“数字创新”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环境面政策工具和示范工

程（需求面）。其中，“环境面政策工具-数字创新”组合的具体表现为，如《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印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中提出“鼓励产业投资机构和

担保机构加大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技术先进、带动力强、惠及面广的

大数据项目优先予以信贷支持，鼓励大数据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为企业重组并购创造更

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企业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等；“示范工程（需

求面）-数字创新”组合的具体表现为，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中提出“优先支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立标

准示范基地，开展重点标准的应用示范工作”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发

展重大工程项目统筹整合的通知》中指出的“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组织开展项目储备工

作”。促进“数据应用”则主要通过基础设施（供给面）和法规管制（环境面）。“基础设

施（供给面）-数据应用”和“法规管制（环境面）-数据应用”代表性表现分别为《国家发

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

型的指导意见》中的“鼓励平台企业构建多层次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和“加强城市数字化

转型与城市更新、空间优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信用等重大战略与政策衔接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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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数据治理”，则主要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境面）和建设基础设施（供给面），“基

础设施（供给面）-数据治理”组合表现有“推动城市群数字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强化数据要素共享利用，数字服务普惠共享，

数字治理高效协同”。“技术标准（环境面）-数据治理”组合主要体现在数据安全方面，

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六部门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的“推进标准

体系建设”。在“数据治理”的基础上，顺利实现“数据交易”。此外，通过示范工程（需

求面）促进数据收集，通过技术标准（环境面）为“数据存储”提供保障。总结而言，示范

工程（需求面）、基础设施（供给面）、技术标准（环境面）、目标规划(环境面)等是中央

政策主体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普适性的政策工具，而法规管制（环境面）则是

“数据交易”“数据治理”“数据应用”和“数字创新”较为特殊的工具。

与中央政策主体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逻辑不同的是，信息支持（供给面）和政

府采购（需求面）成为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普适性工具，而示范工程（需求面）和技

术标准（环境面）的普适性并不明显，尤其是旨在促进“数据收集”“数据存储”和“数字

创新”方面。消费补贴（需求面）主要用于促进“数据交易”，比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

导小组关于印发贵州省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 202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在“大力夯实融

合服务支撑”部分提到“创新龙头企业‘建平台’、链上中小企业‘用平台’的数字化转型

模式，培育一批‘专精特新’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产品、解决方案。创新优化‘云使用券’

使用方式，推动产业数据归集和创新应用”。“云使用券”即为一种消费补贴政策工具。

a 中央 b 地方

图 7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政策逻辑

Fig.7 The Policy Log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注：粉色节点为政策目标，浅蓝色节点为供给面政策工具，深蓝色节点为环境面政策工具，黄色节点为需求面政策工具；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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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连线代表“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联程度。

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转化和流动，政策体系完善主要体现在深化经济体制、科

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

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政府等其他相关主体

通过政策工具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产业数据、个人数据等数据要素开展 “收-存”实现

价值融通，进行“收-存-治-易”完成价值实现，通过“收-存-治-易-用”和数字创新实现

数据要素的跨界融合、价值共创，与平台企业、技术开发主体、产业主体等构成的新型生产

关系发挥乘数效应，最终形成国家或区域的数字或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智能

化升级、新产业培育以及数字创新生态形成等新质生产力。

4 结论与讨论

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是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形成

良好数字创新生态、加快数字创新发展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的关键实践路径。本文基于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对 429份数据要素和数字创新相关政策文

献进行量化分析，识别出核心政策主体、核心政策工具和核心政策目标，从整体视角分析我

国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为数据要素、数字创新政策体系设计提供实

证基础和决策支持，以期能够可持续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文得出以下 4个主要结论：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数

据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成为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核

心政策主体及合作主体；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一些数字经济发达省份，以及贵州、广

西、安徽、四川等一些希望通过大数据发展提高经济水平的省份，先行先试，走在前列。第

二，供给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是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主要政策工具；

随着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发展，需求面的示范工程转向环境面和供给面。第三，“数字创新”

“数据应用”“数据交易”和“数据治理”都是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政策的主要

目标。第四，示范工程、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目标规划等是中央政策主体推动数据要素向

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普适性的政策工具，而法规管制则是“数据交易”“数据治理”“数据应

用”和“数字创新”较为特殊的工具；信息支持和政府采购是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特

有的普适性工具，消费补贴（需求面）主要用于促进“数据交易”。

目前我国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政策体系的不足和改进的方向包括：①缺乏

专门的组织和管理部门。中央政策主体较为分散，地方政府政策较为宏观，落实不够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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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需求面政策工具拉动作用有待强化，政策工具组合有效性有待验证。地方政府关于“示

范过程”建设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③无论是中央政策主体还是地方政府，数据基础资源

和数字创新资源库建设的目标导向需引起足够重视；④以整体视角协同推进数据要素向新

质生产力转化中的“创新”“服务”“规范”和“资源建设”的平衡，实现激励发展和合理

规制的协调；⑤优化“主体-工具-目标”体系，以及普适性政策工具、特殊性政策工具的

组合，提升政策效率。

本文构建了“主体-工具-目标”的政策逻辑分析框架，探究了我国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

生产力转化的政策特征和逻辑，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由于数字创新和数据要素

都是新兴概念，政策文献数据有限，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数据要素被广泛应用，后续

可以从历史性变化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政策逻辑的变化。此外，政策的实际效果和逻辑并不一

定能完全从政策文献中体现出来，后续可结合典型案例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另外，政策

文献中政策主体基本体现为政策制定主体，可进一步扩展数据样本，补充新闻报道等一些相

关数据，对政策主体进一步细分，增加研究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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